罗湖区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扶持总部经济实施细则
发布日期：2017-06-01 
第一章总 则
　　第一条 根据《罗湖区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结合罗湖区总部经济发展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本细则所称总部企业，是指在罗湖区注册并依法纳税，对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控股企业或分支机构行使管理或服务职能的机构。
　　第三条区经济促进局、区投资推广局（金融办、企业服务中心）是本细则所称扶持的主管部门。
　　第二章总部企业的认定
　　第四条申请总部企业认定的企业，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上一年度产值规模（营业收入）1亿元以上（商贸流通企业、房地产企业营业收入10亿元以上）；
　　（二）上一年度在罗湖区纳税1000万元以上。
　　第五条本细则第四条所涉及税收、产值规模等事项，对新迁入企业可参照其上一年度在原所在地相关数据执行。
　　第三章扶持内容
　　第六条鼓励总部企业落户罗湖。自2017年1月1日起，符合罗湖区总部认定的区外新迁入企业，享受一次性落户扶持，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管理团队享受不超过50万元的一次性管理团队奖励。
　　第七条鼓励总部企业新购买自用办公用房。自2017年1月1日起，企业在罗湖区新购房享受一次性购房扶持，最高不超过6000万元，分两年支付。
　　第八条鼓励总部企业新租赁自用办公用房。自2017年1月1日起，企业在罗湖区新租赁办公用房，合同期在3年以上的，按照实际租金的一定比例给予一次性扶持，最高不超过1200万元，分3年支付。3年内每年给予一定比例管理费扶持。
　　第九条鼓励总部企业装修自用办公用房。自2017年1月1日起，企业在罗湖新购置或新租赁的办公用房，按装修费用的一定比例标准给予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的一次性装修办公用房扶持。
　　第十条鼓励总部企业高管团队发展。对上一年度纳税额在2000万元以上的总部企业，按对罗湖区财政贡献给予每家企业管理团队定额资金扶持，每年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第十一条鼓励辖区内楼宇或园区引进符合罗湖区总部企业标准的区外企业。楼宇或园区可根据引进企业的规模申请资金扶持，每引进一家企业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第十二条鼓励对罗湖产业发展和人才集聚等方面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项目落户罗湖。对经区政府认定的重大项目，给予最高2000万元一次性落户扶持。重点引进的特别重大项目，其落户扶持通过与区政府签署合作协议另行约定。
　　第十三条鼓励总部企业落户罗湖。对新设立或新认定的罗湖区总部企业，按照企业设立或认定起一个完整纳税年度内对罗湖区的财政贡献给予一定比例的奖励。
　　鼓励总部企业在罗湖设立子公司。对注册地在罗湖的总部企业，其注册地在罗湖的绝对控股子公司可汇总计税，总部企业可视同为单一纳税主体享受本细则规定的扶持政策。
　　第四章 申请材料及申报程序
　　第十四条申请专项资金扶持需提供以下基本材料：
　　（一）登录罗湖区电子政务网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申报系统在线填报申请表（包含基本情况介绍），提供通过该系统打印的申请表纸质文件原件；
　　（二）企业营业执照；
　　（三）下属全资（或绝对控股）公司或分支机构名单、营业执照、股权隶属关系证明；
　　（四）税务部门出具的企业纳税证明原件（按税种）；
　　（五）由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本企业上一年度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
　　（六）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者法人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
　　第十五条 申请第九条资金扶持的，需由区经济促进局委托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申报项目专项审计报告。
　　第十六条 申请购置办公用房扶持的，还需提供：
　　（一）由房产管理部门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书；
　　（二）房地产转让合同；
　　（三）费用发票。
　　第十七条 申请租赁办公用房扶持的，还需提供：
　　（一）经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的房屋租赁合同；
　　（二）物业管理服务合同或协议；
　　（三）费用发票。
　　第十八条 申请装修办公用房支持的，还需提供：
　　装修合同。
　　第十九条 申请项目引进奖励的，还需提供：
　　（一） 租赁合同，租期三年以上；
　　（二） 有关物业管理费协议书及发票；
　　（三） 引进企业的相关基本材料
　　1、企业营业执照；
　　2、税务部门出具的企业纳税原件（按税种）；
　　3、由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本企业上一年度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
　　（四）引进确认函。
　　第二十条本细则第六、十一、十二条由区投资推广局（金融办、企业服务中心）负责受理，其它条款由区经济促进局负责受理。受理及审批程序按照《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有以下限制：
　　（一）罗湖区总部企业符合本细则中购房、租房、管理费及装修扶持条件的，同一企业同一项目五年内仅限申请一次。
　　（二）项目地在罗湖的因销售收入及地价等一次性因素达到总部企业认定条件的房地产企业不适用本细则。
（三）2016年1月1日后符合申请我区有关落户、购房、租房、管理费、装修扶持条件而未申请的罗湖区总部企业，按本细则申请扶持。对已获得相关扶持的不再溯及。

